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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ED SYSTEMS HOLDINGS LIMITED
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71）

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中期財務報表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後） （重列後）

營業額 (3) 313,290 267,592 560,104 498,591
銷貨成本 (193,247) (162,992) (330,353) (296,498)
提供服務之成本 (89,680) (79,186) (174,559) (153,870)
銷售費用 (13,399) (11,517) (24,542) (23,033)
行政費用 (8,999) (8,872) (17,162) (16,825)
其他收入 (4) 5,112 3,565 8,666 5,109
融資成本 (5) (2) (114) (3) (20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6 6 104 44

除稅前溢利 (6) 13,161 8,482 22,255 13,317
稅項 (7) (2,627) (1,051) (3,956) (1,710)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0,534 7,431 18,299 11,607

中期股息 (8) 8,825 5,876 8,825 5,876

每股盈利 (9)
基本 3.58港仙 2.54港仙 6.22港仙 3.97港仙

攤薄 3.56港仙 2.52港仙 6.19港仙 3.95港仙

附註：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價值增加 2,004,000港元，已因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經修訂）－公平價值期權而自二零零六財政年度之損
益賬轉撥至投資重估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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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72,910 152,031
無形資產 11,489 11,937
聯營公司權益 183 79

184,582 164,047

流動資產
存貨 101,694 77,911
應收貿易款項 (11) 158,925 103,94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3,861 50,031
可供出售投資 (12) 25,816 22,094
短期銀行存款 235,814 322,374
銀行結餘及現金 48,051 45,946

624,161 622,30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4) 175,386 127,51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2,695 59,523
預收收益 86,564 98,340
應付稅項 4,055 3,167

318,700 288,543

流動資產淨額 305,461 333,7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90,043 497,80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12,927 10,992

477,116 486,81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416 29,379
儲備 447,700 457,435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權益 477,116 486,814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 要會計政策
除按重估值或公平價值列賬之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回顧之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三月一
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多項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用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如何編
製及呈報本會計期間及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任何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該等新準則、修訂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
之業績及財政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股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的範圍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號 重估嵌入衍生工具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4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營 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乃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所出售貨品（扣除退貨及折扣）及來自服務合約收入之已收及應收之淨額，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212,467 177,465 366,321 324,144
來自服務合約之收入 100,823 90,127 193,783 174,447

313,290 267,592 560,104 498,591

本集團逾 90%之收益乃來自香港市場。雖然本集團出售電腦產品及提供廣泛系列服務，但董事認為，所銷售之一切貨品及所提供之服
務均與資訊科技有關，而在大部分情況下均與單一客戶以單一合約方式進行磋商。因此，董事認為本集團從事一項業務分類，即資訊
科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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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 他收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後） （重列後）

銀行存款利息 2,340 1,798 5,701 3,237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2,683 1,655 2,683 1,655
其他 89 112 282 217

5,112 3,565 8,666 5,109

附註：二零零六財政年度之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開支已重新分類為行政支出。

5. 融 資成本
此乃須於本期間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6. 除 稅前溢利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及攤銷﹕
無形資產（包括於提供服務之成本） 1,091 332 1,970 663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82 9,269 18,070 18,64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0 32 82 11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開支 375 989 750 989

7. 稅 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19 783 1,317 1,370
海外稅項 548 268 779 34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75) － (75) －
遞延稅項 1,935 － 1,935 －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應佔稅項 2,627 1,051 3,956 1,710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間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二零零六財政年度：17.5%）作出撥備。

海外應課稅則按所在國家各自之法例釐定之適用稅率作出撥備。

8. 中 期股息
董事已決定向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3.0港仙（二零零六財政年度：2.0港仙）。

期內，股東獲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5.0 港仙（二零零六財政年度：4.0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 6.0港
仙（二零零六財政年度：6.0港仙）。

9. 每 股盈利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後） （重列後）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之盈利 10,534 7,431 18,299 11,607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4,080 292,863 293,969 292,339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購股權 1,748 2,042 1,751 1,848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5,828 294,905 295,720 294,187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內，本集團支付約 39,04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30,707,000港元）以購買設備。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考慮按重估值釐訂本集團所持租賃土地及樓宇之賬面值，並估計賬面值與於結算日之公平價
值之間並無重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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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 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之所有客戶基本上均享有 30日信貸期。本集團採取信貸監控步驟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層對逾期之款項數額亦作
出定期審查。

應收貿易款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根據付款到期日及已扣除撥備）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83,376 56,734
0－ 1個月 33,870 22,010
1－ 2個月 13,222 9,992
2－ 3個月 7,811 4,093
超過 3個月 20,646 11,117

158,925 103,946

12. 可 供出售投資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海外上市股份，按市值 25,816 22,094

13. 資 產抵押
本集團為數約 1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0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已用作本集團銀行融資之抵押。

14. 應 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根據付款到期日）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72,768 93,739
0－ 1個月 48,369 14,156
1－ 2個月 10,504 5,009
2－ 3個月 23,964 2,878
超過 3個月 19,781 11,731

175,386 127,51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二零零七財政年度首六個月之營業額為 560,1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財政年度同期增加 12.3%；而第二季之營業額則為
313,300,000港元，較上年度同期增加 17.1%。

首六個月之產品銷售及服務收益分別佔總營業額之 65.4%及 34.6%，分別較上年度同期增加 13.0%及 11.1%。

商業及公營機構銷售分別佔總營業額 58.6%及 41.4%，而上年度同期六個月則分別為 50.3%及 49.7%。上半年之除稅前溢利為
22,3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財政年度同期上升 9,000,000港元，增幅為 67.1%；而第二季之除稅前溢利則為 13,200,000港元，較
二零零六財政年度同期增加 4,700,000港元，增幅為 55.2%。溢利有所改善乃由於來自專業管理服務業務之收益持續，加上贏
得新客戶價值數百萬元之基建系統升級及提升項目，令基建系統銷售額上升。但較高的經營成本抵銷了部份溢利升幅。
此外，利息收入增加亦為溢利改善的原因之一。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手頭訂單為 495,0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 466,000,000港元增加 29,000,000港元。

董事會欣然公佈，於有關期間終結時之資產負債表穩健，並無任何債項，淨現金約為 283,900,000港元，而營運資金比率則
為1.96:1。

業務回顧
於二零零七財政年度上半年，來自私營及公營機構之基建系統銷售額均取得滿意增長。本港經濟朝穩定而健全之方向發
展，促使許多客戶願意增加在資訊科技方面之支出以提高營運效率及生產力。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自公營機構贏得多項
價值數百萬元之訂單，包括購買電腦系統與儲存硬件、軟件及相關服務。較重要之訂單為供應 38台高性能伺服器，以便加
強電子政府基建服務（此乃一個供政府政策局及部門使用之共享平台）。私人機構方面，本集團取得多間享譽全球之銀
行及金融機構批出之大型訂單，負責提供高性能伺服器及儲存基建系統。本集團亦為一間跨國銀行供應加密保安產品及
提供每週七日二十四小時上門支援服務以支援其亞太區營運。

隨著集團專注推廣為客戶帶來最大價值的度身定造方案，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業務之表現亦有所改善。期內本集團進一
步取得一間法律機構之訂單，負責提供文件管理解決方案。本集團自二零零四年開始為一間法律機構提供該項服務以來，
已贏得數項政府部門及法律機構之類似項目。於二零零六年九月，本集團獲兩個政府部門批出兩項分別為期五年及六年
之合約，負責就改善公共服務質素而提供迎合特定需要之應用系統解決方案及相關服務。其中一項合約乃須設計一套自
動預約排期系統，用戶可同時透過熱線服務中心、電話預約及電子預約服務等不同渠道進行預約。

本集團亦取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之合約，由二零零六年八月至二零零八年七月為客戶在全港約 150個辦事處之「康體通」
系統有關之電腦硬件、軟件及配件提供保養服務。

香港境外業務方面，本集團受惠於澳門蓬勃之博彩業，獲業內多家賭場批出龐大訂單，提供電腦設施及人力資源管理解
決方案。本集團亦已訂立合約為台灣一家公共機構之圖書館自動系統提供保養及操作支援服務。



– 5 –

業務前景與展望
本集團欣然宣佈，集團在貫徹高增值發展方向及把握海外市場 (尤其是大中華地區 )商機之目標上持續取得進展。於九月
份，本集團本著精益求精之態度，開始採納全球認可之「六西格瑪」(Six Sigma) 管理專案來改善內部運作，從而加強本身
透過六西格瑪管理專案及採用資訊科技改善客戶運作程序之能力。為此，本集團與 Six Sigma Institute 簽訂一項諒解備忘
錄，合作推廣六西格瑪及開展培訓課程。除六西格瑪培訓課程外，本集團亦採用 SAP作為嶄新之企業資源計劃系統，以加
強改善營運效率及服務質素之能力。本集團預計在改善運作程序後，最早可於下個財政年度逐步節省成本，而隨著改善
計劃之規模日漸擴大，成效亦愈見顯著。

至於海外市場方面，本集團循序漸進地拓展中國內地及台灣市場。繼本集團在廣州之外商獨資經營企業開業後，本集團
之業務範圍擴展至華南地區，把早已為現有客戶開發之多元化商業資訊科技解決方案引進當地市場。台灣方面，本集團
正積極將當地之分公司升格為一間功能全面的銷售及服務實體，藉以向其台灣客戶提供更包羅萬有之銷售及資訊科技
資源。

既有上述部署作為未來發展藍圖，本集團對前景仍然感到樂觀。

財政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 808,700,000港元，資金來自流動負債 318,700,000港元、遞延稅項 12,900,000
港元及股東資本 477,100,000港元。本集團之營運資本比率約為 1.96: 1。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自銀行取得之綜合銀行融資總額約達 202,100,000港元，其中已動用 16,900,000港元（二零
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6,6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零（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  ﹕零）。

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營運經費一般以內部資源及銀行提供之信貸融資撥付。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包括信託票據貸款、透支及有
期借貸。該等貸款之利率大部分將參考有關國家之銀行同業拆息釐定。銀行存款將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

外匯風險
本集團賺取之收益及產生之成本主要為美元及港元。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直維持港元與美元掛漖政策，則本集團所
承受之外匯風險水平將維持輕微。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重大匯率波動風險，故此並無運用相
關之對沖金融工具。

或然負債
公司就擔保抵押之有關銀行融資及所供應貨品而動用之金額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約為 51,800,000港元。本集團給予客
戶之合約履約保證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約為 16,900,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不包括其聯營公司）於香港、澳門、台灣及泰國僱用 1,138名長期及合約員工。本集團
乃根據僱員之表現、工作經驗及當時市況釐定其酬金。花紅乃按酌情方式發放。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保險、
醫療保險及購股權計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止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
續，於此期間亦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了符合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 28號金鍾匯中心 26樓）辦理登記手續。股息單將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聯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表等事宜（包括審閱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進行磋商。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就董事於截
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是否有任何未遵守標準守則作出查詢，全體董事均確認他們已完全遵從標準守
則所規定之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承董事會命
賴音廷

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 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賴音廷先生及劉銘志先生，非執行董事 Allen Joseph Pathmarajah 先生、郭其鏞先
生、巫貴昌先生、George Finlay Bell 先生、Darren John Collins 先生、Wang Yung Chang, Kenneth 先生及 Andrew John Anker 先生與
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文先生、韓相田先生及李景衡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